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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制说明 

一、工作简况 

（一）任务来源 

河流水系是水流的载体，具有行蓄洪水、排水输沙、供

水灌溉、内河航运、水力发电、维护生态等多种功能，我国

流域面积 50 平方公里及以上河流 45203 条，形成复杂多样

的河网格局和生态系统，成为国家水网的重要本底条件。

2021年 3月 1日正式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》

第五章生态环境修复和 2023 年 4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》第三章生态保护与修复明确“实

行自然恢复为主、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系统治理”。

2023 年 4 月发布《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》，由原来

的水污染防治为主向统筹水资源、水环境、水生态等要素

转变，成为显著特征。2023 年 5 月 25 日《国家水网建设规

划纲要》提出“完善河湖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，大力推

进河湖生态保护修复，加快复苏河湖生态环境，让河流恢

复生命、流域重现生机，实现河湖功能永续利用。” 

为有效落实河流生态保护和修复相关政策，规范河流

生态修复，加强河流水生态保护与修复，确保河流生态修

复成效，编制《河流渐进式生态修复导则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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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背景和意义 

河流对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至关重要（刘俊国和

安德鲁•克莱尔，2017）。长期以来，一些地区经济社会用水

超过水资源承载能力，导致水质污染、河道断流、湿地萎

缩、地下水超采等生态问题。我国自“九五”以来实施的“三

河三湖”治理、海绵城市建设、黑臭水体治理、长江保护修

复、黄河生态保护治理等生态保护修复行动为推动全国水

环境质量改善、水生态功能完善、河湖生态用水妥善方面

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为世界河流生态修复做出了实质性贡献，

提供了丰富的成功实践案例。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

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部署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

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，有效保护和恢复水生态系统，提升

河流生态修复科学化水平，规范河流生态系统的生态修复

措施与基本要求，依据有关规定及规范，编制团体标准。 

开展河流生态修复，确定生态修复目标，摸清典型河

流生态系统基本状况，构建参考河流生态系统，不仅是一

项重要的基础水情调查，也是开展国土空间用途管制、科

学布局和实施河流生态保护修复工程、有效恢复水生生物

多样性的重要科学依据，对维护水生生态系统自我恢复和

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。为科学确定河流生态修

复模式和目标提供了可靠依据，对全面指导河流生态修复

具有实践指导意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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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编制原则 

（一）规范性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》及其《实施细则》、《标

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

GB/T 1.1-2020 进行编制。 

（二）适应性 

鉴于目前我国河流生态修复规范现实，本标准深度吸

收 20 余条河流的实践修复经验，总结了经实践证实较为成

熟的做法，为河流生态修复提供专业化、精细化、系统化和

标准化的规范要求。 

（三）可行性 

依据本标准核心内容，渐进式生态修复模式在 9 省 24

河流治理中得到了应用，城市河流生态修复项目获深圳市

科技进步一等奖、永定河生态修复项目获中国水土保持学

会科技进步一等奖和 2020 年度全国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

一等奖。 

（四）可重复性（试验、数据、方法等的可重复性） 

本标准总体流程和基本原则，以及修复成效评估方法

经过充分验证，可在未来河流生态修复中重复使用、重复

验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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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编制过程 

2023 年 3 月至 4 月，牵头单位组织人员查阅文献、标

准、政策性和指导性文件，调研整理分析相关资料，拟定标

准名称《河流生态修复技术导则》，准备标准编制相关工作。 

2023 年 5 月至 6 月，完成标准草案初稿，申请北京生

态修复学会标准立项；2023 年 6 月 26 日，依据《北京生态

修复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《河流生态修复技术

导则》团体标准通过北京生态修复学会理事会及相关专家

立项评审，并公开征集标准制订工作参与单位。 

2023 年 7 月至 8 月，组建标准编制组和工作组，编制

组负责编写、修改、完善标准，完成标准草案，工作组负责

标准宣贯、组织研讨、征集参编单位和人员。 

2023 年 9 月，主要编制单位多次召开标准研讨会，和

学会专家咨询会，根据会议达成意见和专家意见，修改、完

善标准草案初稿相关内容，完成标准草案；2023 年 9 月 27

日，学会组织标准启动。 

2023 年 10 月，密集组织内部研讨和专家咨询，基于渐

进式生态修复理论指导，决定修改标准名称为《河流渐进

式生态修复导则》，根据修改意见，形成《河流渐进式生态

修复导则》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。 

四、主要研究内容 

标准明确了河流渐进式生态修复的术语和定义、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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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和总体流程，规定了河流渐进式生态修复措施及监测

指导和成效评估方法。 

（一）术语和定义 

标准总结规定了生态功能、河流生态系统、河流渐进

式生态修复、参考河流生态系统和胁迫因子的术语和定义。 

（二）基本原则 

标准提供了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规律原则，目标量化、

全过程监测原则，统筹协调、系统治理原则，利益相关方参

与原则四大原则。 

（三）总体流程 

河流渐进式生态修复总体流程应包括现状分析、方案

设计、方案实施、成效评估 4 个部分，提供了 9 大关键环

节和具体任务。 

（四）分析诊断和目标确定 

基于全过程调查监测结果，构建包括 6 个生态属性的

河流生态修复诊断评价指标体系，对照参考河流生态系统，

确定生态系统受损程度，明确河流生态修复目标，因地制

宜选择生态修复模式；识别利益相关方，并有计划开展公

共活动，鼓励、支持利益相关方了解、参与、保护河流生态

修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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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河流渐进式生态修复措施 

针对河流生态系统受损程度，分别提供自然恢复措施、

生态修复措施、生态重建措施。针对轻度生态退化的河流

生态系统，或者通过生态修复措施后受损生态系统状况得

到改善的生态系统，依靠水体自净能力以及生态系统自我

修复能力，实现生态系统的更高阶段恢复，并能自我维持

和自我改善成为完整、健康的生态系统，建议采用自然恢

复措施；针对严重受损的河流生态系统，或者通过环境治

理措施得到有效改善的河流水体，采取人工措施辅助，依

靠生物修复、物理修复和化学修复或者联合技术修复等手

段，恢复河流生物多样性和功能完整性到某一参照状态的

生态系统，建议采用生态修复措施；针对重度破坏的河流

生态系统，建议采用生态重建措施，其中工程措施包括水

利、水务、水文、水环境、河流地貌、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

工程等；非工程措施包括适应性管理、体制机制、监测评

价、能力建设、应急处理处置等。 

（六）监测评估 

河流生态修复监测贯穿整个修复过程，并在后期维护

中继续存在；河流生态系统的恢复程度宜用生态恢复花评

估，数字 1~5 代表了与参考河流生态系统相比生态系统的

修复程度，数字越高恢复程度越高，花朵寓意美好，体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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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的物种特征和要达成的自然恢复长远目标；河流生态

修复效果可采用五星评级方法，1~5 星级表示与参考河流

生态系统相似度由低到高的累积梯度。 

五、主要验证分析 

依据河流渐进式生态修复，指导设计了深圳市茅洲河

流域再生水补水工程（国内最大），规模 155 万 t/d，范围

233.2km2，覆盖 30 条支流；深圳市燕罗湿地公园附近修建

深圳水上运动训练基地，已举办五届“粤港澳龙舟赛”；

河南省驻马店市平舆示范项目实现县城 9 条 37.15km 河流

生态环境复苏；许昌市示范项目恢复市区 3 条近 80km 河

流生态功能，为标准的应用提供了成功的实践经验。 

六、与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

本标准内容符合国家现行法律、法规要求。 

七、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

无 

八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情况 

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的分歧意见。 

九、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

本标准建议为推荐性标准。 

十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建议（包括组织措施、技术措施、过渡办

法等内容） 

标准起草组组织撰写标准宣贯材料，组织标准宣贯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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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，争取标准颁布实施后尽快在全协会推广。 

十一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

无 

 

 


